　17/10「國際消貧日」

香港貧窮問題持續惡化

【新聞稿2004年10月16日】 聯合國將每年10月17日訂為「國際消滅貧窮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旨在促請各國關注貧窮問題，將消滅貧窮列為施政方針。諷刺的是，香港作為相對富裕和發達的國際都會，仍然受到貧窮問題纏繞。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根據各項統計數據，預期香港的貧窮問題將持續惡化，包括人口老化促使老年貧窮人口上升；基層勞動巿場需求下降，令低學歷低技術的人士更難就業；而且貧富懸殊將繼續拉濶。

事實上，全港低收入家庭的人數達到112萬人，部分地區的貧窮問題特別嚴重。（低收入住戶定義：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社聯根據200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研究，若以各區低收入人口佔該區總人口比率計算，頭三位是深水埗區、觀塘區及元朗區，比率分別為24.4%、22.6%及22.3%，即這些區域都有超過五分一人口是低收入人士。再者，低收入人口最高的區域是觀塘區，達到124,803人，其次是沙田區，有98,340人，第三位則是元朗區，有97,885人。（詳見附表）

在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兒童人數亦不斷上升，每100名兒童當中，就有25人居於低收入家庭。貧窮問題並不只影響個人的生計，更影響貧困家庭下一代的成長、貧困家庭的兒童缺乏發展空間，例如無法負擔參加課外活動、購買書本及電腦等，令他們困於貧窮循環，容易造成「跨代貧窮」。調查也發現在兒童貧窮問題較嚴重地區，虐兒情況通常亦普遍普，顯示貧窮會衍生不少家庭及社會問題。

此外，貧富懸殊不斷惡化，如果將全港住戶分為十等分，最低組別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是$2,977，而最高的組別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則是$80,000，相差超過26倍。事實上，香港的貧富懸殊只是較優於中非共和國及洪都拉斯這些第三世界國家，較英國、美國、加會大，甚至馬來西亞及內地都嚴重，情況令人憂慮。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趙維生博士指出，早前透過聚焦小組進行的貧窮人士意見調查，發現貧窮人士普遍受到歧視或社會排斥，缺乏社交生活，社會網絡薄弱。他表示，貧者極期望自力更生，希望社會能於就業培訓及居住方面提供協助，同時減少對貧者的標籤及歧視。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表示，經濟復甦，通脹再現，但基層勞工的收入得不到改善，如果貧窮問題繼續惡化，勢必影響社會穩定。社會制度必須確保低收入家庭可繼續維持積極的生活，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健康快樂地成長，成為未來的社會支柱。

社聯已去信特首，要求政府在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針對三個策略目標協助貧困人士，包括（１）確保貧困及單親家庭的兒童享有足夠的學習及發展機會；（２）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綜援以外的支援，維持基本生活，減少墮入綜援網；（３）加強社會服務界回應貧窮及創造職位的能力。

社聯建議：

1. 在社會福利署各分區設立貧困兒童發展基金，重點支持低收入、單親家庭的兒童、殘疾兒童等參與各種學習、發展及課餘託管項目。

2. 檢討現時各種學費減免及書簿津貼的申請資格及發放程序，例如：提早在暑假為曾獲取書簿津貼的學童發放有關津貼。

3. 為貧困及沒有領取綜援的清貧長者提供現金補貼，以改善生活；並研究推行全面退休保障。

4. 檢討綜援制度，包括：以基本生活需要預算重新釐定綜援標準金額及調整機制，回復及增加個別特別津貼項目，例如：學童眼鏡、長者中醫開支、長者看病的交通津貼等。
5. 增加為較多貧困家庭聚居的地區撥款，資助社會服務團體為貧困家庭提供地區支援服務及開展社會經濟發展項目，以促進貧困兒童、長者、婦女、低收入人士的發展及社會參與。

6. 為低收入、單親家庭提供綜援以外的補貼，如：私人樓宇的租金津貼、延長公屋租金津貼的期限、為居住偏遠地區的低收入勞工提供交通津貼等。

7. 將部份外判合約交由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或自助組織承辦，以達到培訓失業、低學歷、殘疾人士及鼓勵他們創業的目的，同時為他們提供合理的工作收入。
8. 將消減貧窮訂為施政方針，同時透過成立扶貧委員會或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強對貧窮問題及影響的研究及評估、不同政策及服務間的協調、以及推動社會關注貧窮問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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